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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高新技術企業資格

及

正面盈利預告

本公告乃由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合稱「本集團」）遵照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誠如招股章程中之

「財務資料 — 所得稅」一節所述，本公司當時正在申請「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如獲批准，
將會帶來若干稅項優惠，包括享受減免後之15%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稅務優惠」）。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湖州市科學技術局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正式通知本公司，全國

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已向浙江省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機構下發了

《關於浙江省 2013年第一批高新技術企業備案的覆函》（國科火字 [ 2014 ] 64號），表示同意對

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湖州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老恒和」）及湖州老恒和酒業有限公司（「老

恒和酒業」）作為高新技術企業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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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有關條例，老恒和及老恒和酒業將可自二零一三年開始連續三年享受稅務優

惠。由於本公司將就二零一三年按較低稅率繳稅，故預期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將較招股章程中之「財務資料 — 溢利估計」一節所

披露之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估計綜合溢利為高。

本公司仍在落實其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全年業績。本公告所載的

資料僅為本公司管理層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財務

報表及其他目前可得資料而作出的初步評估，該等財務報表及資料並未經本公司的核數師

審閱。預期本集團的經審核全年業績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末公佈。

本公司的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老恒和釀造有限公司

主席

陳衛忠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衛忠、盛明健及王超；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弼弘；以及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沈振昌、雷家驌及馬朝松。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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